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我们作为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对《关于拟继续接受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关联方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满足了公司生产经营

的资金需求，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王真见先生、王增潮

先生已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拟继续接受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二、 对《关于向全资及控股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向全资及控股公司提供不超过10亿元的借款，借款年利率不

低于基准利率且不超出6%，借款期限通常为一年。 

上述借款有利于降低子公司融资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不会

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向全资及控股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三、 对《关于授权公司及合并范围内主体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在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保证资金流动性前提下，运用

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安全性高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的使

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授权公司及合并范围内主体利用自有

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四、 对《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被提名人的资料，我们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相关专业知识、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相关决策、协调能力，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应

的任职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

解除的情况，亦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惩罚和惩

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能够胜任

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公司提名、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综上，同意董事会聘任杨廷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副总经理）。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唐尧        李华容        梁萍 

2021年12月20日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